
教育部114年度學海築夢計畫-行銷管理系選送生甄選公告 
 

主旨：配合教育部計畫，選送本系所學生赴日本國實習。依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

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修正規定」辦理。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574> 

       <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 

公告事項： 

1. 申請資格：行銷管理系2年級以上在校本國籍學生。 

2. 申請期限：即日起至2025/01/17(五)止，請至系辦公室領取報名表。 

3. 甄選評分及錄取標準：由計畫主持人面試評分，依成績排序正取4名，備取若干名，得從缺。 

4. 實習期間：115年 7 月~116年 6月，合計至少需半年或一年以上。 

5. 實習企業：日本東京、名古屋等地旅店或相關產業。 

6. 甄選條件及福利： 

 具備國際視野、工作熱誠、活動企劃、學習日語興趣等相關經驗佳，但不拘限。 

 提供工作薪資(當面告知)及住宿、生活及交通自理。 

 需擁有日文級數證明或由日本廠商代表擇期先前甄面試合格始得申請。 

7. 其他注意事項： 

(1) 行銷管理系參與學生可選修經營管理系短期實習課程-商業經營與職場倫理課程學分+長期實

習課程-大四上下學期為一年實習學分數。 

(2) 本計畫目前尚未核可，教育部之公告審查結果預計 115年 6 月 1 日早上 11 點公告，若審

查結果未獲通過，甄選結果自動失效。 

(3) 本案由教育部補助款及本校配合款補助其部分費用（包括來回經濟艙機票、生活費），而其

補助總金額視核定金額而定，補助金額不足部份須由錄取學生自行負擔。出國前核發八成補

助款，完成實習回國繳交實習心得及公開對校系完成學弟妹傳承演說等程序後，得核發後兩

成尾款核銷。 

(4) 赴日本前需申請辦理實習簽證，費用由錄取學生自行負擔。 

(5) 本計畫主持人為行銷管理系王耀毅老師，未來若計畫奉核通過，錄取學生須配合老師辦理相

關經費核撥、結案及其他必要程序。若中途回國或無法完成全程實習課程，需自行負責並退

回全數補助款。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574
http://www.studyabroad.moe.gov.tw/


 

2025「中臺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海外實習」報名表 
(電子檔需傳給計畫主持人：a0928994199@gmail.com) 

本次實習地點為: 日本 

 

              

中文姓名 
 

中譯英姓名 

(與護照相同)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西元) 班級 年    班 

身分證號碼  學號  

□男    □女 護照    □有(有效日期至     年      月      日)         □無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e-mail信箱   

緊急連絡人 
 

請註明聯絡人

與本人之關係 

□父/母  □母/父   

□______________ 

聯絡人電話 (H) 

 

(O) (手機) 

 

 

 

 

繳交資料 

必備資料(於繳交報名表同時完成) 

□ 歷年成績(含操性、生活服務成績) 

□ 語言能力證明 

□ 家長同意書 

加分資料(於繳交報名表同時完成) 

□擔任志工或社團服務證明。 

□特殊才藝及專長之證明文件、得獎

證照影本及其它有利審查之資料 

是否

參加

過 

遊學   

□是(請列出時間及遊學地點) 

   時間： 

   地點： 

□否 

是否

出過

國 

□是(請列出最近時間及地點) 

   時間： 

   地點：  

□否 

自傳履歷 

經歷概述 

(版面不足,請自

己加頁補充) 

 

 

 

 

 

 

 

 

※本人所填資料均屬確實                              

                                                      申請人簽名：                           

行銷管理系系主任辦公室(04)2239-1647轉 7900 

兩吋半身照片 



履 行 海 外 實 習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中臺科技大學 ___________系 ______________學生 (學號： __ 

__________)履行海外實習，於實習完成回國後，需履行系上心得分享報告等

事宜，並需依規定於1週內繳回核銷必要之文件(如:機票票根、外匯水單、實習

心得報告、活動照片等)，並彙請會計室依本人所獲補助金額全額開帳以利海

外實習課程計畫之執行，若因個人因素未如期執行完成或違反相關規定事宜，

本人願自行退還校方已預付之款項。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據。 

此  致 

 

中臺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聯絡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